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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那個名字，否決票選結果，並聲需經校方內部開會討論，

方能定案。國立大學校方治學作風保守，欠缺民主素養，爰

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成大學生表示，校友鄭南榕以死明志，才讓台灣人民有言論自由，「南榕廣場」之名正可

呼應學生自由的重要性。學生懂得關心台灣歷史和參與公共事務，彰顯年輕人有獨立思考

的教育價值，校方應了解學生理念、溝通與尊重。 

二、「南榕廣場」在十組候選名單中，以九七一票大勝第二名的「成風」七一五票（共三千八

百多票）。如票選結果還需校方內部開會討論，當初辦宣傳活動就好啦，何必辦命名投票

？恐有假民主，真獨裁之嫌。 

（四十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國內目前有 1 萬 4,000 多家職工福利委員

會，勞工每月薪水得扣 0.5%上繳至福委會，勞委會規定，職福

會每年現金發放支出不得超過收入的 40%，職福金制度已淪為

大企業節稅管道，喪失照顧勞工目的，衛福部應提出因應措施

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《職工福利金條例》，50 人以上公、民營單位除勞方每月要扣除月薪的 0.5%做為職工福

利金，資方也須按「營業收入」每月提撥 0.05%到 0.15%，資方提撥款項可抵稅，但勞方卻

不能。職工福利金由勞資雙方推派代表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管理。職福會可針對員工子女

教育、婚喪喜慶等補助，但政府卻規定，職福會每年發給員工的現金，不可超過當年度收

入 40%。 

（四十一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政府開辦國民年金保險保障 25 至 65
歲無業民眾的老年生活，但接獲許多在國外就業的民眾陳情

，在工作地已有相關保險，卻仍不斷收到國民年金的繳費單

，完全沒有選擇權；政府不應為了認定方便，把在台灣沒工

作的民眾一律視為失業者，要求強制納保，這對在國外工作

已有保險的民眾來說不僅不合理，對此衛福部應提出因應措

施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